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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4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    點：管理學院 111 大會議室 

主 席：黃一祥院長 記錄人員：李盈璇秘書

出席人員：

應用經濟學系 柯秀欣 系主任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許博翔 系主任 
財務金融學系 楊琬如 系主任 
資訊管理學系 楊書成 系主任 
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鄭義暉 學程主任 
（以上主管順序係依系所成立先後排列）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13 年 3 月 27 日管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

主管會議紀錄)：確認 

參、 報告事項

項次 內容 備註 
一 本校 114 年 (暨 114 學年度)校級委員

推薦一覽表(P.7-8) 
請各系所預先辦理推選作
業，並於 114 年 4 月 11 日以
前繳交名單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 113 年教學單位績效獎勵 KPI 評比獎金分配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研究發展處 113 年 11 月 25 日 email 便函通知辦理。 
二、 本次 113 年「院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 (KPI 數據採計時間自

112.1.1~112.12.31)，本院為第三名獲 172,495 元獎金(預計 114 年撥入)，
依據本校 113 年度教學單位績效獎勵 KPI 評比各項指標，計算各系所

獎金分配如下表。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有關本院 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分配乙

案，提請討論。

管理學院 照案通過 已於 113.4.9 函知

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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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金管系與經管所於 113 學年度整併後經費分配事宜，依金管系

112.9.22 奉核簽文第 1125200123 號辦理：113 年及 114 年分配基準仍

依二系所分列，114 年經費轉移由財務金融學系執行，115 年起以『財

務金融學系』辦理分配。 

應經系 亞太系 資管系 財金系
(原金管系) 

財金系
(原經管所) IMBA 管院 合計 

24,929 40,305 42,908 35,598 21,560 4,088 3,107 172,495 
※詳細計算式如附件 excel 表,檔內共分為三個工作表：1.KPI 獎金分配計算式、2. 系
級評比_校原始數據、3. 比例參考_本院 KPI 獎金分配計算式 (去年-112 年) [依學
校 KPI 資料順序為_資管系、財金系]。 

四、 提案附件： 
(一) 研發處 113 年 11 月 25 日 email 便函。(P.9) 
(二) 113 年高雄大學教學單位績效獎勵管理學院各系所 KPI 獎金分配計

算表(Excel 檔案另附，並列印紙本)。 
 決  議： 照案通過，另 IMBA 經費可由院使用，年度結束 IMBA 若有剩餘經費，則

依 IMBA 學程鄭義暉主任之意見，交由院統籌辦理使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 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提撥後(詳如說明一)剩餘經費$306,760 元

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 113 年 3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

錄提案一決議： 

(一)自 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分配 113 年度院系所一至三項之額度，詳

如下表。 
項次 項目 管院 應經 亞太 金管 資管 經管 IMBA 總計 

一 院統籌款 455,136 0 0 0 0 0 0 455,136 

二 

撥還提撥給
院之業務費 0 22,464 34,368 23,232 24,576 13,152 13,152 130,944 

撥還分攤院
之佐理薪資 0 34,000 51,000 35,000 37,000 19,000 19,000 195,000 

三 

系所外借

IMBA 員額費 0 0 0 0 0 0 0 0 

補助 IMBA 學

生獎助學金 0 0 0 0 0 0 50,000 50,000 

以上經費總額 455,136 56,464 85,368 58,232 61,576 32,152 32,152 831,080 
備註 本年度無系所外借本地生員額予 I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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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1,137,840 元扣除以上分配提撥費用總額

$831,080 元後，剩餘$306,760 元，將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管理

費支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四款之院系所基本運作及績效業務費之分配

原則，俟收到年底本校 KPI 績效競評比結果後，再據以分配。EMBA 管

理費各分配經費項目之提撥比例及分配會議時間如下表：  
項次 提撥比例 項目內容 經費分配會議時間 

一 40% 院統籌控留經費：本院共同教室機器設

備維修等費用。 

每年初俟前一學年

度 EMBA 管理費撥

入本院後，於每年 3
月系所主管會議進

行分配 80%管理費。 

二 30% 撥還系所每年度業務費及佐理薪資：按

各系所每年實際提撥數撥還 

三 10% (1)補助系所外借本地生員額予 IMBA之

費用：按員額數，1.5 萬元/每員額，以

借用之該學年度，按借用員額數計算，

核給一次性補助(不逐年累計) 

(2)補助 IMBA 學生獎助學金：按每年度

5 萬元提撥，僅限使用於學生獎助學金。 

四 20% 系所基本運作費及績效獎金 

1.其中 50%按以下基準分配：A.一般系

所：按基數 2.5 點計算。B.獨立所(含
IMBA)：按基數 1 點計算。 

2.另 50%按本校每年度 KPI 競賽各系所

點數計算。 

每年 3 月份管理費

分配後之 20%剩餘

款，將依每年年底

12 月份各系所 KPI
之績效於隔年 1 月

系所主管會議進行

分配。 

二、 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按上表一至三項項目提撥後，剩餘經費$306,760
元，依據第二條第四款「系所基本運作費及績效獎金」分配標準如下表。 
項次 項目 分配標準 

(1) 系所基本運作費佔 50%  

($153,380 元)  

按以下基準分配： 

A.一般系所：按基數 2.5 點計算。 

B.獨立所(含 IMBA)：按基數 1 點計算。 

(2) 績效獎金佔 50% 

($153,380 元)  

按按本校每年度 KPI 競賽各系所點數計

算 

三、 有關金管系與經管所於 113 學年度整併後經費分配事宜，依金管系

112.9.22 奉核簽文第 1125200123 號辦理：113 年及 114 年分配基準仍依

二系所分列，114 年經費轉移由財務金融學系執行，115 年起以『財務金

融學系』辦理分配。 

四、 依據上揭「系所基本運作費及績效獎金」分配標準，112 年度 EMBA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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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剩餘經費$306,760 元分配結果如下表： 

應經系 亞太系 資管系 財金系
(原金管系) 

財金系
(原經管所) IMBA 管院 合計 

 54,120   67,793  70,107  63,607   31,953  16,417  2,763 306,760 

五、 提案附件： 
(一) 「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管理費支用管理辦法」。(P.10) 
(二) 112 年度 EMBA 管理費剩餘經費「系所基本運作費及績效獎金」分

配計算式。(Excel 檔案另附，並列印紙本)  

決  議： 照案通過，另 IMBA 經費可由院使用，年度結束 IMBA 若有剩餘經費，

則依 IMBA 學程鄭義暉主任之意見，交由院統籌辦理使用。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114 年管理學院暨各系所經常門(業務費)提撥比例分配數」，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主計室 113 年 12 月 13 日 114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會議決議

辦理。 
二、 「院本部」提撥比例循例按 12%提撥，並依照主計室「114 年度教學

單位業務費分配案-系所辦公費計算表」之[校核定分配數]進行分配。 
三、 有關金管系與經管所於 113 學年度整併後經費分配事宜，依金管系

112.9.22 奉核簽文第 1125200123 號辦理：113 年及 114 年分配基準仍
依二系所分列，114 年經費轉移由財務金融學系執行，115 年起以『財
務金融學系』辦理分配。 

四、 114年管理學院暨各系所經常門(業務費)提撥比例分配數如下一覽表。 

序次 院系所 分配數 

1 管理學院 132,776 
2 應用經濟學系 164,032 
3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259,072 
4 財務金融學系(原金管系) 172,480 
5 資訊管理學系 182,336 
6 財務金融學系(原經管所) 97,152 
7 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97,152 

合計 1,105,000 
 

五、 提案附件：114 年度管理學院暨各系所經常門(業務費)提撥比例分配數
一覽表計算式。(Excel檔案另附，並列印紙本)  

 決  議： 照案通過，另 IMBA 經費可由院使用，年度結束 IMBA 若有剩餘經費，

則依 IMBA 學程鄭義暉主任之意見，交由院統籌辦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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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會議行事曆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校級各項會議如下： 
項次 會議名稱 預定召開日期 
一 主管會報 3/7、4/11、5/9 
二 行政會議 3/21、4/25、5/23 
三 校務會議 6/6 
四 校教評會議 2/26、5/14、6/4 
五 招生會議 多在周二召開 
六 學務會議 5/29 
七 其他校級會議 

(部分時間未定) 
教務會議 5/27、校課程會議 5/20、研

發會議、總務會議、圖儀分配會議 

     二、本院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定召開之各項會議如下表，請討論建議期程。 
項

次 會議名稱 預定召開會議之期程說明 

(一) 系所主管會議 原則上每個月擇期召開一次，並依實際

需要增開或停開 
(二) 院務會議 第一次： 

第 06 週：3/17(星期一)~3/21(星期五) 
第二次： 
第 12 週：4/28(星期一)~5/2(星期五) 

(三) 院教評會議 第一次： 
討論推選著作審查小組委員及其他不

需外審提案(免外審) 
第 01 週：2/10(星期一)~2/14(星期五) 
第二次： 
專兼任教師聘任或升等案(經外審) 
第 14 週：5/12(星期一)~5/16(星期五) 

(四) 院著作審查小

組會議 
第 01 週：2/10(星期一)~2/14(星期五) 
※配合學術副校長室規定時程 

(五) 院課程會議 第 11 週：4/21(星期一)~4/25(星期五) 

三、 提案附件：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P.11-12)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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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管理學院學生英文檢定獎勵」補助乙案，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次申請期程自 113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4 日止受理。 
二、 共計收到 1 位本院系所同學提出申請，其符合標準一獎勵 1,500 元，以上

獎勵金額共 1,500 元。 
三、 檢附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管理學院學生英文檢定獎勵」補助學生名冊: 

      
      四、檢附附件 

1.「管理學院學生英文檢定獎勵辦法」。(P.13-P.14) 

2. 申請者所附原始文件成績單。(檔案另附) 

  決  議： 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35) 
 
 
 
 
 
 
 
 
 
 
 
 
 
 

 

 

 

序

號 系所 學號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符合獎

勵標準 分數 獎金 通過時間 

1 財金系 M1123205 林姵穎 LIN PEI-YING TOEIC 870 1,500 2024/09/29 
  合計金額數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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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114 年(暨 114 學年度)校級委員推薦一覽表   (114.1 更新) 

序

次 
行政 
單位 

委員會名稱 
本次應推選之系所及席次 

備註(務必詳閱) 
應經系 亞太系 財金系 資管系 

1 教務處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

會(114 學年度)   1 1 
 

2 教務處 教學品質推動委員會

(115-116 年度) 1 老師 1 學生   
任期 2 年
115.1.1~116.12.31 

3 教務處 教學品質提升計畫績優

教師委員會(114 年度)   1  
114 年 

4 教務處 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委員

會(113-114 學年度)(免推) 
1(任期中

免推)  1(任期中

免推) 
 

資管系請依學校規定另
推席次 

5 教務處 優秀兼任教學助理遴選

委員會(113 學年度) 1    
(教務處循例於 114 年 3
月通知)資格需曾獲本校
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 

6 教務處 教師社會服務傑出獎遴

選委員會(114 學年度)    1 
資格以曾獲該獎項之教
師優先推薦 

7 教務處 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

(113-114 學年度)   1(已提名)  
任期 2 年 

8 教務處 教學諮詢委員(114 學年

度) * * * * 
由本院自獲院級以上教
學優良教師中推薦(系所
免推薦) 

9 學務處 學生獎懲委員會(114 學

年度) 1   1 
1.排除學務長及學務處
各組組長 2.不得兼任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 

10 學務處 優秀畢業生審查委員會

(113 學年度)   1  
係審查 113 學年度優秀
畢生，學務處循例於 114
年上旬通知推選召開會
議 

11 學務處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 
 

12 學務處 菸害防制委員會(114 學

年度)  1   
 

13 學務處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B)女
性 1(A)   

(A)系所主管(男性) 
(B)教師代表(女性) 
如系所主管為男性，則教
師代表為女性。 

14 學務處 衛生委員會(114 學年度)   1(A) 1(A 備) 
(A)：系所主管正取 
(A 備)：主管備取 

15 學務處 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

務工作委員(114 學年度)    1 
 

16 學務處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女性優

先)  
任期 1 學年，女性優先 

17 學務處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任期兩年) (免推)  1(男性) (任期

中免推) 1(備) 1(女性)(任
期中免推) 

※113.10.1-115.9.30.※不
得兼任學生獎懲委員 

18 學務處 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 1(※) 1 1(備) 
※請亞太系推薦曾當選
院級優良導師者 1 名。資
管系另推備取委員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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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行政 
單位 

委員會名稱 
本次應推選之系所及席次 

備註(務必詳閱) 
應經系 亞太系 財金系 資管系 

19 總務處 校園永續發展與規劃委

員會(113-114 學年度) (免
推) 

1(任期中

免推)    

任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委員需
填同意書) 

20 總務處 第十屆節約能源委員會

委員(任期兩年) (免推)    1(任期中

免推) 

任期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任期
兩年) 

21 研發處 貴重儀器中心管理委員

會(114-115 學年度) 1 1   
任期自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22 研發處 技術移轉及推廣管理委

員會(114-115 學年度) 1 1   
任期自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23 研發處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   
任期一年 

24 國際處 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

(114 學年度)  1   
任期一年 

25 主計室 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會

(114-115 學年度) 1  1  
※請金管系推選 1 名財
會背景師長。(任期兩
年:114.8.1-116.7.31) 

26 人事室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14
學年度) * * * * 

採公開投票形式，系所不
須推薦 

27 人事室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14-115 學年度) * * * * 
採公開投票形式，系所不
須推薦 

28 秘書室 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改選

(114-115 學年度) * * * * 

需依據各系所教師人數
比例扣除當學年度當然
委員及上學年教師委員
席次推選(副教授以上不
得少於 2/3 席次) 

29 秘書室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114
學年度) 1    

本屆循序由應經系學生
自主團體推選正取代表 1
名及候補 1 名 

30 秘書室 法規及程序委員會(114
學年度)  1   

本屆由亞太系自前開 28
項之該系 114-115 學年度
「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
推選 

31 秘書室 校務發展委員會(114-115
學年度)(任期兩年) 

 1  1 
任期自 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32 通識中

心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 
(任期兩年) (免推) 

1(任期中

免推) 
1(備) (任
期中免推)  

1(備) (任
期中免推)  

任期自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33 推教中

心 
推廣教育委員會(114 學

年度) 1(A) 1(B)   
(A)系所主管 
(B)教師代表 

◎推選教師代表時，敬請依據各該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辦理，避免推薦該委員會當然委員，並建議在

推選時推選 1~2 位”候補委員”，以利委員出缺時遞補席次。 
◎敬請各系所於 114 年 4 月 11 日前完成 114 學年度委員推選事宜，並請將紙本名單(請蓋章)及電子檔

提交院辦，十分感謝!!                                                      回到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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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函  
受文者：人文社會科學院、法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東語系、化材系、

資工系                                 

日期：113 年 11 月 25 日 

副本： 

發文者：研究發展處 （承辦人：劉育芬  分機：8442） 

主旨：有關「院(系)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相關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 113 年 10 月 23 日第 50 次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本案經費核定分配數：「院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100 萬元及「系級教學單

位績效獎勵」10 萬元(取前三名)。 
三、113 年教學單位績效獎勵審查結果如下： 

(一)「院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法學院(86,516 元)、理學院(164,695 元)、
管理學院(172,495 元)、人文社會科學院(277,289 元)、工學院(299,005 元)。 
(二)「系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東語系 (5 萬元)、化材系 (3 萬元)、資工系 (2
萬)。 

四、各學院若將「院級教學單位績效獎勵」經費分配下授至各系所，請以院為

單位將經費分配表於 11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前，以便函紙本及電子檔方式送

本處彙整，俾利辦理後續經費開帳與授權事宜。若有特殊狀況者，請先行聯絡

本處，再另案處理。 
五、本案不另發紙本，感謝各單位辛勞與配合。 

 
 
 

回到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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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管理費支用管理辦法 

 
108 年 3 月 20 日管理學院第 43 次院務會議通過，108 年 4 月 12 日第 138 次主管會報通過，108 年 4 月 26 日第 170 次行

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運用 EMBA 管理費，俾提昇本院國際交流、學術研究、產學合作及教學績效，特

訂本管理費支用管理辦法。 

第二條    為配合每年度 EMBA 管理費實際額度進行彈性調整，訂定本經費分配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其中 40%經費作為院統籌運作及院公共空間設施維護經費。 

            二、其中 30%經費作為撥還系所每年度提撥本院之業務費及佐理薪資之額度，並按每年

度實際提撥數撥還系所；本項經費分配後如有剩餘或不足時，則依本條款第四項第(一)

款之基準計算分配各系所補助及扣減額度。 

   三、其中 10%作為推動本院 IMBA 經費，其分配項目及原則如下： 

              (一)補助本院系所外借本地生員額予 IMBA 之費用，按員額數，每員額最高補助 1.5

萬元，以借用之該學年度，按借用員額數計算，核給一次性補助(不逐年累計)。 

              (二)補助 IMBA 學生獎助學金，按每年度最高補助 IMBA 5 萬元，僅限作為 IMBA 學

生獎助學金使用。 

          四、其中 20%作為院系所基本運作及績效業務費，其分配項目及原則如下： 

              (一)本項其中 50%按以下基準分配： 

  1.一般系所：按基數 2.5 點計算分配。 

  2.獨立所(含 IMBA)：按基數 1 點計算分配。 

              (二)本項其中 50%按本校每年度 KPI 競賽之院系所點數計算分配。 

第三條    以上分配項目額度俟前一學年度 EMBA 管理費撥入本院，並依據本校每年度 KPI 競賽之

院系所點數，據以計算，提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討論確定之。 

第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暨本院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到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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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管院開會會議行事曆 114.1.系所主管會議討論 

年
月 

週
次 

星         期 
舉  辦  事  項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百
十
四
年 

二
月 

       1 (1)學期開始、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開始 

 

2 3 4 5 6 7 8 

(2)教師登錄學期成績截止；(3-7)網路選課第二階段初選；(3)休學生申請

本學期復學或延長休學截止、114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錄取報到生申請於

本學期提前入學截止；(5)應屆畢業生線上課程歸類；(8)春節彈性放假補

班 

一 

9 10 11 12 13 14 15 

（10-14）院著作外審會+第 1 次院教評會召開期程(10)開學開始上課、

網路選課加退選開始、學雜費繳款(註冊)截止、畢業生及休退學學生學雜

費全退截止、舊生輔系雙主修申請開始、114學年度轉系所申請開始、一

般生就學貸款申請截止、在職專班就學貸款申請開始；(11)畢業生及休退

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2/3開始；(12)應屆

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查 

二 16 17 18 19 20 21 22 (20)網路選課退選結束；(21)網路選課加選結束、舊生輔系雙主修申請截

止、114學年度轉系所申請截止、在職專班就學貸款申請截止 

三 23 24 25 26 27 28  (26)第 158 次校教評會；(28)和平紀念日 

三
月 

       1  

四 2 3 4 5 6 7 8 (6)開放延畢、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專班學生本學期學分費繳款單線上列

印 

五 9 10 11 12 13 14 15 (10)學生團體保險費繳費補繳截止 

六 16 17 18 19 20 21 22 （17-21）第 1 次院務會議召開期程(17)本學期學分費繳款截止 

七 
23 24 25 26 27 28 

29 (24)畢業及休退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2/3截

止；(25)休退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1/3開始；

(29)校慶暨運動大會 

八 30 31       

四
月 

   1 2 3 4 5 (2)校慶補假；(3)清明節補假(暫定)；(4)兒童節；(5)清明節 

九 6 7 8 9 10 11 12 (7-13)期中考試；(7)教師登錄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系統開始；(11)本學

期提前畢業申請截止 

十 13 14 15 16 17 18 19 (15)核准於 114 學年度轉系所正取生放棄轉入截止 

十

一 
20 21 22 23 24 25 26 （21-25）院課程會議召開期程 

十

二 
27 28 29 30    (27)教師登錄學生學習成效期中預警系統截止；( 4/28-5/9)棄選申請 

五
月 

     1 2 3 （28-5/2）第 2 次院務會議召開期程 

十

三 
4 5 6 7 8 9 10 (5)畢業及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1/3 截止；

(6)畢業及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其餘各費均不退還開始 

十

四 
11 12 13 14 15 16 17 （12-16）第 2 次院教評會召開期程(5/12-6/6)網路教學意見調查；

(12-16)暑假住宿申請；(14)第 159 次校教評會；(12-26)全校系際錦標賽 

十

五 
18 19 20 21 22 23 24 (20)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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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25 26 27 28 29 30 31 (27)教務會議；(29)學務會議；(30)端午節補假；(31)端午節 

六
月 

十

七 1 2 3 4 5 
6 7 (1-8)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2)預計在本學期畢業應屆畢

業生申請英文學位證書截止；(4)第 160 次校教評會；(6)學生申請放棄輔

系雙主修截止、學生申請本學期休、退學辦理完成截止；(7)畢業典禮 

十

八 
8 9 10 11 12 13 14 (9-15)期末考試；(9)教師登錄學期成績開始、符合畢業資格學生開始辦理

畢業離校手續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9)教師登錄學期成績截止 

七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5)休學學生申請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復學或延長休學開始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1)學期結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結束、休學生申請 114學年度第一學

期復學或延長休學截止 

附註：一、本行事曆如遇特殊情形，得依法定程序調整之。  二、期中及期末考日期如教師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回到提案四 
 

          主管會報預定召開時間（3/7、4/11、5/9） 

行政會議預定召開時間（3/21、4/25、5/23） 

校務會議預定召開時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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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學生英文檢定獎勵辦法 

 
106 年 10 月 16 日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所主管會議通過，106 年 11 月 8 日管理學院第 39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06 月 12 日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所主管會議通過，107 年 10 月 09 日管理學院第 4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

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院同學參加校外英語文測驗，藉以提昇本院學生英語能力，加強校園國際文化，

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三項)： 

一、管理學院各系所正規學制且在籍的學士班、碩士班之學生、及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與僑

生(不含在職生、專班生、交換生及 IMBA 外籍生與僑生)。 

二、從未獲得本校校級英文檢定補助者。 

三、於本校在學期間通過英文檢定且成績仍在有效期限內(自測驗日期起算兩年內)者。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英文檢定測驗不含本校舉辦之英文會考。 

第四條   獎勵標準： 

一、凡達到下列標準任一項者，獎勵新台幣 1500 元。 

(一)TOEIC 860 分以上。 

(二)全民英檢高級初試通過。 

(三)IELTS 6.5 分以上。 

(四)IBT TOEFL 83 分以上(相當紙筆托福 550 分)。 

二、凡達到下列標準任一項者，獎勵新台幣 3000 元。 

(一)TOEIC 900 分以上。 

(二)全民英檢高級複試通過。 

(三)IELTS 7.0 分以上。 

(四)IBT TOEFL100 分以上(相當紙筆托福 600 分)。 

第五條   本院學生申請本辦法第四條之獎勵金，每人以一次為限，凡接受過任何一種檢測獎勵者，

不得再提出申請。 

第六條  申請日期：於第一學期 11/1~11/14 及第二學期 5/1~5/14 向管理學院提出申請。 

第七條  申請文件： 

一、 高雄大學管理學院學生申請英文測驗獎助申請表(本人需親自以正楷簽名)。 

二、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正本驗證後發還，影本留存）。 

三、在學證明正本。 

四、英文檢定成績證明正本及影本各乙份（正本驗證後發還，影本留存）。 

五、若考試成績證明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應另附上足以證明英文姓名之證件（例如護照）以

供驗證。 

六、申請人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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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獎勵金得自 EMBA 中心提撥本院管理費、教育部計畫經費或本院捐款經費項下支應，

本院每學期得視經費狀況，調整補助標準及金額。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到提案五




